
2016.7.29��星期五 编辑 熊佩凤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湘 校对 曾迎春A06 要闻·时政

城镇的硬件建设关乎城镇形象，
也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近年，赫山区委、区政府持续实施城镇
建设“6+5”工程，即确保每个镇建好1
所标准学校、1家合格医院、1个休闲
广场、1个客运车站、1个农贸市场、1
条特色街；全面加强电力、通信、给水、
排水、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等5个方面
的配套设施建设。目前，该区所有建制

镇“6个1”工程已基本实施到位，“5个
方面”的配套建设正扎实推进。

如果说硬件建设关乎城镇对外
形象，那么软实力提升则关乎每一个
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的幸福感和归
属感。赫山区委、区政府同样高度重
视城镇管理，严格规划执法，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各乡镇都建立了市场化
保洁运行机制， 强化了卫生管理；充

实了全区城管执法队伍，区城管局在
重点镇设立了城管执法分队，强化了
城镇管理；建立健全了“一江三路”综
合整治考评体系，持续推进“六大专
项整治行动”， 形成了整治违建的常
态、长效管理机制。

赫山，正朝着“跻身全省县域经
济20强”、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飞奔前行。

蹄疾步稳踏征程 建设魅力新城镇
2013年以来，益阳赫山按照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
平管理、高效益经营”的思路，累
计投入城镇建设资金137.7亿
元， 城镇建成面积22.8平方公
里、总人口13.1万，全区城镇化
率66.1%， 绿化覆盖率38.6%。沧
水铺镇、兰溪镇、衡龙桥镇跻身

全国重点镇行列，沧水铺镇成功创建“全国文明乡镇”“湖南省两
型社会示范镇”，八字哨镇、沧水铺镇被评为省级卫生镇。

赫山这颗冉冉升起的城镇新星，正蹄疾步稳的迈向发展的
新篇章。

赫山坚持先策划后规
划， 科学规划城镇空间布局，
确立了科学的城镇建设理念。
发展中紧密结合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示范区和大益阳城市圈、东进
东接等国家、省、市战略规划，
对照《赫山区村镇体系规划》
和《赫山区城乡统筹专项规
划》的总体要求，也为全区小
城镇建设画好了路线图。

赫山的城镇建设以人本
化、特色化、生态化、产业化
为目标， 着重打造6大城镇。
每个城镇都有其独特定位：
以沧水铺镇为代表的综合型
城镇、 以泥江口镇为代表的
工贸型城镇、 以兰溪镇为代
表的江南水乡生态宜居小
镇、 以八字哨镇为代表的农
贸型水乡新镇、 以泉交河镇

为代表的醉美乡村文化名
镇、 以欧江岔为代表的商贸
型城镇，形成了“一点四线”
城镇发展新格局。

新型城镇建设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增长极”，赫山
区委书记邓正安介绍， 赫山
十分注重新型城镇化与新型
工业化结合，以推进“产城融
合”为抓手，坚持产业立镇、
产城共进。通过立足区情，全
面实施“一园带多区”“镇园
合一”管理模式，打造了以龙
岭工业园为主体、 多个产业
园为互补的特色园区， 并着
力发展因地制宜的产业，实
现了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
化的有机融合。 通过引导农
民在"家门口"就业，有效提升
了农民就地转移就业率，不
断为城镇发展注入新活力。

【规划引领】 夯实城镇产业支撑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当中，

“钱从哪里来、地要怎么划”是两大拦
路虎。面对难题，赫山区从区情出发，
以先行先试的果敢和勇气，积极探索
破解之法。

在筹措城镇建设资金上，赫山着
力理顺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大力推
行市场化运作，拓展融资渠道。充分
发挥区城镇建设投资公司作用，按照
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市场

化的思路，大胆探索城镇建设、管理、
经营之路。坚持面向市场，以地生财、
内引外联、盘活资产等多元渠道筹措
建设资金， 以存量资本吸纳增量资
本，以无形资本激活有形资本，以小
资本撬动大资本， 着力构建以城聚
财、以财兴镇的新型城镇建设投资新
机制。

与此同时，赫山区还注重整合各
部门项目资金，将水务、国土、农业、

教育、卫计等各部门的项目资金纳入
全区小城镇建设总计划，按照分批建
设、重点打造的原则，统一实施，聚力
突破，有效防止了各唱各的调、各吹
各的号的情况。在保障城镇建设用地
上， 充分挖掘和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优化和调整土地结构布局，加强土地
开发整理、复垦管理，增加耕地面积，
通过“增减挂钩”，有效保障了城镇建
设的用地需求。

【勇当先锋】 强化城镇建设要素保障

【软硬兼施】 全面提升设施与管理

■汤济夫 夏艳辉
水乡古镇兰溪镇

赫山区城镇建设“六个一”
工程———欧江岔镇昌盛路特色
商业街。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水污染问题整改报告，代表们质疑：

两份整改“成绩单”为何不一样

曾参与跟踪检查的姜玉泉、
王晓光等委员也“爆料”：长沙、湘
潭、 益阳等地有的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 省环保厅在整改报告中
认为其外排废水指标正常。 可检
查组在现场检查时， 随同一起参
加检查的省环保厅专业技术人员
现场釆样化验的结果却是严重超
标。 王晓光委员说：“一个省直职
能部门竟然对同一个污染问题作
出相反的结论， 这种情况应当引
起深思。”

彭根南等委员认为， 以往的
报告很难得见到省人大的检查情
况和省政府报告的情况不一致，
这关系到整改及不及格的问题，
也说明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不
担当。

两个多小时的审议中， 委员
们抢着发言，语气非常尖锐，批评
毫不留情面。 这让一些列席会议
的省直部门负责人脸上“挂不
住”，却无人回应。

针对跟踪检查报告中反映的

问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
敏指出，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发现的污染问题整改效果不佳，
一个重要原因是责任追究不到
位。空头支票开多了，责任追究会
失去震慑力。 省政府要从制度上
把这个短板补起来， 履行好环保
职责。同时，对执法检查中发现问
题的整改，各地应当举一反三，查
找薄弱环节，防止污染问题反弹。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梁斌勋 实习生 吉敏

7月28日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分组审议省人民政
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实施
情况的报告》指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和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结果的报告，委员们在
审议中发现，来自省人民政府的整改结
论与来自省人大环资委的整改结论大
不一样，由此引发很大质疑。

去年， 省人大常委会在全
省组织开展了水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 并将调查核实的14个
市州117个水污染问题突出严
重的区域和点源开列了“问题
清单”（详见本报2015年9月23
日A04版），和常委会的审议意
见一起转省政府研究处理，要
求切实抓好整改落实。28日上
午分组审议的第一项议程，便
是对此进行审议。

上午8点半， 分组审议准
时开始。 现场每个人的桌面
上，均摆放了两份水污染问题
整改“成绩单”，一份来自省政

府，另一份为省人大环资委的
30多页的《关于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跟踪检查情况的报
告》。

省环保厅负责人受省政
府的委托作整改情况报告，报
告显示， 省人大常委会交办的
117 个 问 题 ， 未 整 改 的 占
31.6%。而今年上半年，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率环资委
等部门分赴各地，对117个交办
问题中的105个问题整改情况
进行了实地跟踪检查， 检查报
告却指出， 整改滞后和未整改
的问题占53.3%。

117个问题
一个说未整改31.6%
一个说未整改或滞后整改占53.3%

对比两份报告， 细心的委员
们发现， 对去年同一个水污染问
题清单， 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
政府“晒” 出了两种不同的整改
“成绩单”， 少数污染问题的整改
结果还截然相反。

何训委员在株洲工作， 他仔
细比对了两个报告后， 毫不“护
短”：“我有一个疑问，省政府整改
报告附件中， 认为株洲天旺屠宰
场违法生产问题等已整改完成，
而省人大的报告中却认为未完

成。这是怎么回事？”
曾参与现场检查的省人大环

资委工作人员李湘涛回应：“我们
当时在天旺屠宰场实地检查时，
该场负责人态度极其恶劣， 指着
在场的区环保局负责人鼻子骂。
而周围群众也反映屠宰场废水、
废气、 噪声排放等污染扰民非常
严重。 迫于压力屠宰场自行建设
了一套污水处理设施， 但还在调
试过程中。”

何训委员随即向列席会议的

省环保厅有关领导追问：“请你厅
就此给一个解释？ 为什么认为这
类问题已整改完成？”但是现场却
无人作答。

田平莲委员接过话题：“我
也看了几个市州，有的市60%没
有整改， 省政府的整改清单与
省人大的跟踪评价有出入 ，这
中间到底是什么问题？ 省政府
要强化法定责任的落实， 省人
大常委会要跟踪监督， 维护法
律的尊严。”

同一个问题，一个说整改已完成，一个说整改未完成

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省直职能部门却作出两个相反的结论

“


